

闽科监〔2025〕1号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科研诚信和科研作风学风建设主体责任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国科办督〔2025〕108号），要求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同时，进一步落实科研诚信和科研作风学风建设的主体责任，建立科研诚信长效管理机制。现结合我省实际，对进一步落实科研诚信和科研作风学风建设主体责任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科研诚信管理的主体责任。从事科研活动的各类科研院所、高校、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是科研诚信建设第一责任主体，应当履行科研诚信管理的主体责任，要对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作出具体安排，将科研诚信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要通过单位章程、员工行为规范、岗位说明书等内部规章制度及聘用合同，对本单位员工遵守科研诚信要求及责任追究作出明确规定或约定。
二、明确科技伦理管理的主体责任。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是本单位科技伦理审查管理的责任主体。从事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动的单位，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对相关科技活动开展科技伦理审查。
三、加强科研诚信管理制度建设。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等科研单位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科研诚信管理制度建设，并针对管理机构运行、实验数据管理、论文发表前诚信审查、科研成果核查、科研失信行为查处、科技伦理审查等关键环节和重点工作制定具体实施管理办法。
四、建立论文发表前诚信审查制度。对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为本单位人员的论文开展论文发表前诚信审查工作。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署名作者的实质性贡献情况、对论文署名及排名的知情情况、数据来源及真实性和可靠性情况、参考文献引用情况、科技伦理审查情况等。
五、建立科研成果数据核查制度。对于本单位的重要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应开展常规数据核查，科研成果数据核查的重点是数据的真实性、可重复性、可追溯性，核查工作以3至5年为周期全覆盖持续开展。对于短期内发表的多篇论文、取得的多项专利等科研成果，应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专项数据核查。
六、加强实验数据管理。各单位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建立科学数据管理制度，指导单位各机构和科研人员依规做好科学数据的存储、汇交、使用、共享，保障数据质量和安全。项目（课题）负责人应按照《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规定》要求，对科研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形成的科研文件材料进行归档。 论文等科研成果发表后，所涉及的实验记录、实验数据等原始数据资料应按要求管理、留存备查。
七、规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各单位按照科技部等22个部门印发的《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制定本单位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办法，明确调查程序、处理规则、处理措施等具体内容。论文发表后被撤稿或受到严重质疑的，论文作者应及时报告本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机构，主动回应质疑，作出勘误或撤稿。涉及学术不端问题的，由单位科研诚信主责机构依规组织调查处理。
八、严格执行科研诚信管理信息报送制度。对重大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及结果要按要求及时报送主管部门和省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涉及科技项目、科技奖励、职称评审、学位授予等方面的，应同时报送相关管理部门。每年年底要通过国家科研诚信信息系统报告本单位科研作风和科研诚信建设情况。
[bookmark: _GoBack]九、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和宣传。加强对科研人员、教师、青年学生等的科研诚信教育，在入学入职、职称晋升、参与科技计划项目等重要节点须开展科研诚信教育。对在科研诚信方面存在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的人员，所在单位应及时开展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加强教育。要及时曝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
省内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应以科技部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行动为契机，按照本《通知》要求，对本单位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管理工作进行排查梳理，及时补缺补漏，切实落实科研诚信和科研作风学风建设的主体责任。省科技厅将联合省教育厅、省卫健委等主管部门，适时对相关单位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开展督查，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单位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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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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